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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6月29日 星期一

证券代码：

603861

证券简称：白云电器 公告编号：

2020-036

转债代码：

113549

转债简称：白电转债

转股代码；

191549

转股简称：白电转股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0

年跟踪评级

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前次评级结果：债券信用等级为“AA” ；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 ；评级展望为

“稳定” 。

●本次跟踪评级结果：债券信用等级为“AA” ；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 ；评级展望

为“稳定”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

司债券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委托信

用评级机构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证鹏元” ）对公司2019年11月15

日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白电转债” ）进行了跟踪信用评级。

公司前次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 ；评级展望为稳定；前次“白电转债” 信用等级为

“AA” ；评级机构为中证鹏元，评级时间为2019年11月5日。

中证鹏元在对本公司经营状况等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于2020年6月23日出具

了《2019年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2020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中

证鹏元维持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 ，评级展望为“稳定” ；维持“白电转债” 信用等

级为“AA” 。 本次评级结果较前次没有变化。

本次信用评级报告《2019年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2020年跟

踪信用评级报告》已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4日

证券代码：

000966

证券简称：长源电力 公告编号：

2020-080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建设随州火电项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19年12月30日，公司与湖北省随州市人民政府签署《随州火电项目开发协议》，正式

启动湖北随州2×66万千瓦燃煤发电项目（以下简称随州火电项目）的前期工作。2020年4月

2日，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成立了项目筹建处，负责随州火电项目可行

性研究、项目报批、公司组建、施工准备等工作。2020年6月23日，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投资建设随州火电项目（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0年1月2日、4月3

日、6月24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有关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02、029、076、078）。

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2020年6月24日，公司收到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湖北省发改委）下发的

《湖北省发改委关于国家能源集团随州火电项目核准的批复》（鄂发改审批服务〔2020〕

102号），湖北省发改委同意公司作为项目单位投资建设随州火电项目。 项目建设地点为随

州市曾都区淅河镇，项目建设规模为2台660兆瓦超超临界燃煤机组，同步配套建设烟气脱硫

设施和烟气脱硝装置，并预留扩建条件。 项目动态总投资为45.4亿元（不含铁路专用线），其

中公司出资13.6亿元作为项目资本金，占总投资的30%；其余部分通过贷款融资。

三、其他

公司投资建设随州火电项目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后续公司将就投资建设随

州火电项目其他进展或变化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湖北省发改委关于国家能源集团随州火电项目核准的批复》（鄂发改审批服务

〔2020〕102号）

特此公告。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

000716

证券简称：黑芝麻 公告编号：

2020-041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新增、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6月24日采用现场与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审议并

通过了相关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0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议案》，董事会决定于2020年6月24日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公司于2020年6月3日在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等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了《关于召开2019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通知》。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现场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0年6月24日（星期三）下午14:30

（2）召开地点：南宁市双拥路36号南方食品大厦5楼公司会议室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韦清文先生委托副董事长龙耐坚先生主持

5、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6

月24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6月24日上午9:15至2020年6月

24日15:00的任意时间。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0年6月17日（星期三）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股东授权代表）情况如下表：

出席会议的股东分类 股东人数（名）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一、出席会议的股东总体情况 31 339,691,965 45.5110%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21 339,581,965 45.4962%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10 110,000 0.0147%

二、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21 35,325,762 4.7328%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 11 35,215,762 4.7181%

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0 110,000 0.0147%

2、公司未出差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3、广西永泰和律师事务所卢涛律师、高昶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提案审议及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和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

编号

议案名称

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股份 表决结果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量（股） 同意票（股）

同意票占有效

表决权股份比

例

反对票

（股）

反对票占有

效表决权股

份比例

弃权票

（股）

弃权票占有

效表决权股

份比例

1.00

《公司2019年

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

现场投票 339,581,965 339,581,96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网络投票 110,000 68,800 62.5455% 41,200 37.4545% 0 0.0000%

合 计 339,691,965 339,650,765 99.9879% 41,200 0.0121% 0 0.0000%

中小股东投票 35,325,762 35,284,562 99.8834% 41,200 0.1166% 0 0.0000%

2.00

《公司2019年

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

现场投票 339,581,965 339,581,96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网络投票 110,000 68,800 62.5455% 38,700 35.1818% 2,500 2.2727%

合 计 339,691,965 339,650,765 99.9879% 38,700 0.0114% 2,500 0.0007%

中小股东投票 35,325,762 35,284,562 99.8834% 38,700 0.1096% 2,500 0.0071%

3.00

《公司2019年

度内部控制自

我评价报告》

现场投票 339,581,965 339,581,96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网络投票 110,000 68,800 62.5455% 41,200 37.4545% 0 0.0000%

合 计 339,691,965 339,650,765 99.9879% 41,200 0.0121% 0 0.0000%

中小股东投票 35,325,762 35,284,562 99.8834% 41,200 0.1166% 0 0.0000%

4.00

《公司2019年

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

告》

现场投票 339,581,965 339,581,96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网络投票 110,000 68,800 62.5455% 38,700 35.1818% 2,500 2.2727%

合 计 339,691,965 339,650,765 99.9879% 38,700 0.0114% 2,500 0.0007%

中小股东投票 35,325,762 35,284,562 99.8834% 38,700 0.1096% 2,500 0.0071%

5.00

《公司2019年

度财务决算报

告》

现场投票 339,581,965 339,581,96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网络投票 110,000 68,800 62.5455% 41,200 37.4545% 0 0.0000%

合 计 339,691,965 339,650,765 99.9879% 41,200 0.0121% 0 0.0000%

中小股东投票 35,325,762 35,284,562 99.8834% 41,200 0.1166% 0 0.0000%

6.00

《公司2019年

年度报告全文

及摘要》

现场投票 339,581,965 339,581,96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网络投票 110,000 68,800 62.5455% 41,200 37.4545% 0 0.0000%

合 计 339,691,965 339,650,765 99.9879% 41,200 0.0121% 0 0.0000%

中小股东投票 35,325,762 35,284,562 99.8834% 41,200 0.1166% 0 0.0000%

7.00

《公司2019年

利润分配预案

及2020年利润

分配政策》

现场投票 339,581,965 339,581,96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网络投票 110,000 68,800 62.5455% 41,200 37.4545% 0 0.0000%

合 计 339,691,965 339,650,765 99.9879% 41,200 0.0121% 0 0.0000%

中小股东投票 35,325,762 35,284,562 99.8834% 41,200 0.1166% 0 0.0000%

8.00

《公司2020年

度财务预算方

案》

现场投票 339,581,965 339,581,96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网络投票 110,000 68,800 62.5455% 38,700 35.1818% 2,500 2.2727%

合 计 339,691,965 339,650,765 99.9879% 38,700 0.0114% 2,500 0.0007%

中小股东投票 35,325,762 35,284,562 99.8834% 38,700 0.1096% 2,500 0.0071%

9.00

《关于公司

2019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执行

情况及2020年

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

案》

现场投票 65,143,169 65,143,16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网络投票 110,000 68,800 62.5455% 41,200 37.4545% 0 0.0000%

合 计 65,253,169 65,211,969 99.9369% 41,200 0.0631% 0 0.0000%

中小股东投票 35,325,762 35,284,562 99.8834% 41,200 0.1166% 0 0.0000%

10.0

0

《关于回购注

销上海礼多多

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2019�年

度未完成业绩

承诺对应补偿

股份的议案》

现场投票 30,466,884 30,466,88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网络投票 110,000 71,300 64.8182% 38,700 35.1818% 0 0.0000%

合 计 30,576,884 30,538,184 99.8734% 38,700 0.1266% 0 0.0000%

中小股东投票 30,294,584 30,255,884 99.8723% 38,700 0.1277% 0 0.0000%

11.0

0

《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公

司董事会全权

办理回购并注

销未完成业绩

承诺应补偿股

份相关事宜的

议案》

现场投票 30,466,884 30,466,88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网络投票 110,000 71,300 64.8182% 38,700 35.1818% 0 0.0000%

合 计 30,576,884 30,538,184 99.8734% 38,700 0.1266% 0 0.0000%

中小股东投票 30,294,584 30,255,884 99.8723% 38,700 0.1277% 0 0.0000%

12.0

0

《关于制订公

司未来三年

（2020年至

2022年）股东

分红规划的议

案》

现场投票 339,581,965 339,581,96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网络投票 110,000 68,800 62.5455% 41,200 37.4545% 0 0.0000%

合 计 339,691,965 339,650,765 99.9879% 41,200 0.0121% 0 0.0000%

中小股东投票 35,325,762 35,284,562 99.8834% 41,200 0.1166% 0 0.0000%

根据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均获得通过。

（二）关于议案审议表决情况的说明

1、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对相关议案进

行表决，并按照规定进行监票、计票，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2、 以上议案9为关联交易事项， 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369%的同意票通过。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表决本议案时，广西黑五类食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黑五类集团” ，持股数 218,615,396�股）、韦清文（持股数 24,823,400� 股）、李汉荣

（持股数 10,500,000�股）、 李汉朝（持股数 10,500,000�股）、 李玉琦 （持股数 10,

000,000�股）共五名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表决的股份数量共274,438,796�股。 其存在

的关联关系如下：黑五类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韦清文、李汉荣、李汉朝、李玉琦为黑五类

集团的股东，李汉荣、李汉朝、李玉琦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韦清文为其一致行动人，其拥有

关联交易对手方直接或者间接控制权。

3、以上议案10、议案11为特别决议事项，前述两个议案均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8734%（三分之二以上）的同意票通过。

议案10、议案11为关联交易事项，表决时黑五类集团（持股数 218,615,396� 股）、韦

清文（持股数 24,823,400�股）、李汉荣（持股数 10,500,000�股）、李汉朝（持股数 10,

500,000� 股）、刘世红（持股数29,645,107股）、李玉琦（持股数 10,000,000� 股）、杨泽

（持股数4,290,290股）、高振玲（持股数191,609股）、邵强（持股数191,609股）、刘世恒

（持股数255,479股）、卢星（持股数102,191股）等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回避表决的股份

数量共309,115,081�股。 其存在的关联关系如下：黑五类集团及刘世红、杨泽、高振玲、邵

强、刘世恒、卢星为本次补偿股份的股东，同时韦清文、李汉荣、李汉朝、李玉琦为黑五类集

团的股东。

4、公司已单独披露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情况。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西永泰和律师事务所卢涛律师、高昶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

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716

证券简称：黑芝麻 公告编号：

2020-042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定向回购并注销业绩补偿股份的

债权人通知暨减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7年资产重组标的资产上海礼

多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礼多多” ）2019�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税后净利润为7,536.67万元，未完成业绩承诺人与公司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

协议》中承诺的礼多多 2019年度的业绩。由此，公司将向礼多多原股东刘世红、杨泽、广西

黑五类食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9名股权激励股东共22名股东回购合计应补偿股份2,

396,355�股，该补偿股份将由公司回购后注销。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4月29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上

海礼多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2019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对应补偿股份的议案》；于2020年6

月2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2020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

董事会全权办理回购并注销未完成业绩承诺应补偿股份相关事宜的议案》；前述事项并经

2020年6月24日召开的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获得通过。

根据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京永审

字（2020）第148113号]，公司2017年资产重组标的资产礼多多2019�年度扣非后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税后净利润为7,536.67万元，未完成业绩承诺人与公司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

协议》中承诺的礼多多 2019年度的业绩。 由此，公司将以总价1.00元人民币向礼多多原股

东刘世红、杨泽、广西黑五类食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9名股权激励股东共22名股东回购

合计应补偿股份2,396,355�股，该补偿股份将由公司回购后注销。

上述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746,395,905� 股减至743,999,550股，注册资

本将由746,395,905� 元减至743,999,550元。 本次回购注销业绩补偿股份的相关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20年4月30日、2020年6月25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决议公告》（2020-027）、《关于回购注销上海礼多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2019年度未完

成业绩承诺对应补偿股份的议案》（2020-036）、《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20-041）。

二、关于债权人的通知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业绩补偿股份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

本公司的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

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债权

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

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

继续履行。公司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业绩补偿股份的

回购和注销，并将于实施完成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1、申报时间为：2020年6月25日至2020年8月8日。

2、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

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1）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

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2）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

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3、申报方式：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

（1）送达地点：南宁市双拥路36号南方食品大厦五楼公司财税管理中心

（2）联系人：梁健秋

（3）邮政编码：530022

（4）联系电话：0771—5308083

（5）传真号码：0771—5308050

4、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特此公告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711

证券简称：

*ST

欧浦 公告编号：

2020-060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20

年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2020年第四次会议于2020年6月

23日以书面送达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公司董事发出。 会议于2020年6月24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

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彭国宇先生主

持，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林卓彬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根据董事会成员的变

化，公司董事会现对专门委员会委员进行调整。 调整后，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具体组成如下：

1、审计委员会：彭国宇先生、林卓彬先生、范志敏先生；林卓彬先生为召集人。

2、提名委员会：李孝国先生、林卓彬先生、郝英奇先生；郝英奇先生为召集人。

3、战略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名单未发生变化。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其董事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2020年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6月24日

附件：简历

林卓彬先生：1966年生，中共党员，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硕士学历，中国注册会计

师、高级会计师。 曾任深圳市审计局评议处干部，深圳市审计师事务所科长、副总会计师，深圳市

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副主任会计师，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副主任会计师，第四届深圳

市龙岗区政协委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及党支部书记，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现任中国中小企业合作发展促进中心广东省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国瑞税务师事务所所长、广

东省信用协会轮值会长、广东久量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广东佳兆业佳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林卓彬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的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被

监管部门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等情形，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中禁止

董事任职的条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

件。

证券代码：

600658

证券简称：电子城 公告编号：

2020-042

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34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7/2 － 2020/7/3 2020/7/3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0年5月15日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9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118,585,045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34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49,890,396.03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7/2 － 2020/7/3 2020/7/3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

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

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

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弘创（深圳）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德邦基金－浦发银行－中融信托－中融－融昱28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红利由公司直接派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关于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

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

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34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

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34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

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

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

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

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10%的税

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206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

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

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含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A股股票（“沪股

通” ）， 公司根据 《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的有关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1206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不含“QFII” ）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

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134元（含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6号院电子城国际电子总部5号楼17层

联系部门：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证券部

联系电话：010-58833515

特此公告。

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4日

股票代码：

600229

股票简称：城市传媒 编号：临

2020-018

青岛城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青岛城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

兼人事部主任刘海波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刘海波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

副总经理、人事部主任职务。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

章程》规定，上述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刘海波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作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青岛城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0928

证券简称：西安银行 公告编号：

2020-024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二级

资本债券（第一期）发行完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监管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 ）近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了“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

二级资本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

本期债券于2020年6月22日簿记建档，并于2020年6月24日发行完毕，发行规模为人民币20

亿元，品种为10年期固定利率债券，在第5年末附有前提条件的发行人赎回权，票面利率为4.30%。

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将依据适用法律和监管部门的批准用于充实本公司二级资本， 提高资

本充足率，以增强本公司营运实力，提高抗风险能力，支持业务持续稳健发展。

特此公告。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4日

证券代码：

000839

证券简称：中信国安 公告编号：

2020-30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年6月24日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年6月24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6月24日9:30－11:30，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6月24日9:15至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国安大厦三层会议室（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北街1号）

（注：因处于疫情防控期间，根据北京市相关通知要求，为防止人员汇聚和集中，现场会议与会人员

疏散至公司各独立办公室和会议室，采用网络视频连接主会场的方式进行）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罗宁董事长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7.参加本次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计47人，代表股份1,487,611,639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份的37.9510％。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3人，代表股份1,432,264,562股，

占有表决权总股份的36.539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4人，代表股份55,347,077股，占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1.4120％。

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公司聘请的北京李伟斌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总体表决情况

大会以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了如下提案，全部提案审议通过：

议案1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1,485,773,4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64％；反对1,316,8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85％；弃权52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50％。

议案2�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1,485,773,2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64％；反对1,317,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85％；弃权52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50％。

议案3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1,485,773,4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64％；反对1,316,8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85％；弃权52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50％。

议案4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同意1,486,059,7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57％；反对1,320,5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88％；弃权23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6％。

议案5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1,485,770,1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62％；反对1,316,8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85％；弃权52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53％。

议案6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1,485,773,7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65％；反对1,316,5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85％；弃权52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50％。

议案7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1,486,085,5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74％；反对1,294,7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70％；弃权23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6％。

议案8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议案8.01关于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客户服务、外包服务、市场推广服务、短信群发服

务的议案

同意57,678,4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5563％；反对1,307,3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2111％；弃权13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2326％。

议案8.02�关于公司向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提供呼叫中心业务、电话中心外包服务的议案

同意57,678,4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5563％；反对1,307,3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2111％；弃权13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2326％。

议案8.03�关于公司向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安哥拉KK项目服务的议案

同意57,678,4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5563％；反对1,307,3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2111％；弃权13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2326％。

议案8.04�关于公司向中信国安第一城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提供弱电工程服务的议案

同意57,678,4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5563％；反对1,307,3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2111％；弃权13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2326％。

议案8.05� 关于公司向长沙国安广播电视宽带网络有限公司提供技术服务、OTT增值业务服务的

议案

同意1,486,185,8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42％；反对1,288,3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66％；弃权13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92％。

议案8.06� 关于公司向浏阳国安广电宽带网络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技术服务、OTT增值业务服务的

议案

同意1,486,207,6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56％；反对1,266,5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51％；弃权13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92％。

议案8.07� 关于公司向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技术服务、OTT增值业务服务

的议案

同意1,486,185,8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42％；反对1,288,3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66％；弃权13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92％。

议案8.08�关于公司接受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市场推广服务的议案

同意1,486,185,8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42％；反对1,288,3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66％；弃权13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92％。

议案8.09�关于公司接受中企网络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租赁服务的议案

同意57,697,4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5884％；反对1,288,3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1790％；弃权13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2326％。

议案8.10关于公司向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采购智能终端机顶盒的议案

同意1,486,182,6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39％；反对1,291,5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68％；弃权13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92％。

议案8.11�关于公司与北京盛世辉科技有限公司合作电商业务的议案

同意1,486,185,8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42％；反对1,288,3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66％；弃权13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92％。

议案8.12�关于公司与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发生的日

常关联交易

同意57,671,9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5453％；反对1,313,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2221％；弃权13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2326％。

议案9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北京鸿联九五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在华夏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1,486,163,5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27％；反对1,310,6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81％；弃权13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92％。

议案10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海南高发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1,486,163,5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27％；反对1,310,6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81％；弃权13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92％。

2.持有公司5%（含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议案4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同意57,571,3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751％；反对1,320,5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335％；弃权23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3914％。

议案6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57,285,3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914％；反对1,316,5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267％；弃权52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8819％。

议案7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57,597,1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4188％；反对1,294,7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898％；弃权23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3914％。

议案8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议案8.01�关于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客户服务、外包服务、市场推广服务、短信群发服

务的议案

同意57,678,4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563％；反对1,307,3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111％；弃权13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2326％。

议案8.02�关于公司向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提供呼叫中心业务、电话中心外包服务的议案

同意57,678,4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563％；反对1,307,3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111％；弃权13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2326％。

议案8.03�关于公司向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安哥拉KK项目服务的议案

同意57,678,4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563％；反对1,307,3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111％；弃权13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2326％。

议案8.04�关于公司向中信国安第一城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提供弱电工程服务的议案

同意57,678,4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563％；反对1,307,3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111％；弃权13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2326％。

议案8.05� 关于公司向长沙国安广播电视宽带网络有限公司提供技术服务、OTT增值业务服务的

议案

同意57,697,4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884％；反对1,288,3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790％；弃权13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2326％。

议案8.06� 关于公司向浏阳国安广电宽带网络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技术服务、OTT增值业务服务的

议案

同意57,719,2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253％；反对1,266,5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421％；弃权13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2326％。

议案8.07� 关于公司向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技术服务、OTT增值业务服务

的议案

同意57,697,4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884％；反对1,288,3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790％；弃权13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2326％。

议案8.08�关于公司接受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市场推广服务的议案

同意57,697,4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884％；反对1,288,3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790％；弃权13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2326％。

议案8.09�关于公司接受中企网络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租赁服务的议案

同意57,697,4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884％；反对1,288,3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790％；弃权13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2326％。

议案8.10�关于公司向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采购智能终端机顶盒的议案

同意57,694,2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830％；反对1,291,5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844％；弃权13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2326％。

议案8.11�关于公司与北京盛世辉科技有限公司合作电商业务的议案

同意57,697,4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884％；反对1,288,3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790％；弃权13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2326％。

议案8.12�关于公司与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发生的日

常关联交易

同意57,671,9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453％；反对1,31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2.2221％；弃权13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2326％。

议案9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北京鸿联九五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在华夏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57,675,1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507％；反对1,310,6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167％；弃权13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2326％。

议案10�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海南高发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57,675,1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507％；反对1,310,6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167％；弃权13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2326％。

3.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8涉及关联事项， 关联股东中信国安有限公司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并对议案8.01、8.02、8.03、

8.04、8.09、8.12回避表决，关联股东中信国安有限公司持有有效表决股份为1,428,488,345股。 关联股

东回避表决的关联交易事项涉及关联关系为：8.01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系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控

股子公司；8.02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系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8.03中信建设有限责

任公司系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8.04中信国安第一城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系中信国安

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8.09中企网络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系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8.12

交易对象为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以上交易对方均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项规定的情形， 为公司的关联法

人。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李伟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韩巍、王伟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关于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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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中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民事裁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诉讼事项：请求撤销仲裁裁决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公司为申请人

●案件所处的诉讼（仲裁）阶段：终审裁定

●案件审理结果：撤销仲裁裁决请求被驳回

宁波中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中百” ）于近日收到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

下简称“广州中院” ）（2018）粤01民特226号《民事裁定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案件裁定情况

公司于2016年6月收到广州仲裁委员会送达的《仲裁通知书》【（2016）穗仲案字第5753号】

等相关材料，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16年6月30日披露的临时公告（临2016-023）。

公司于2017年9月22日收到广州仲裁委员会送达的《裁决书》，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17年

9月22日披露的临时公告（临2017-019）。

公司对上述仲裁裁定存在异议，于2018年3月向广州中院提出撤销裁决书申请，具体内容详见

本公司于2018年3月20日披露的临时公告（临2018-005）。

广州中院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现已审查终结，于近日送达了该案的民事裁定书，裁定

如下：

“驳回宁波中百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

申请费400元，由申请人宁波中百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

二、 对公司可能产生的影响

公司对仲裁裁决仍存有异议，将继续根据相关事项的进程，适时采取必要的维权措施，最大限

度维护好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中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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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参股公司全部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中洲资本有限

公司 （以下简称 “中洲资本” ） 持有深圳市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建工集团” ）

19.9014%股权。 近日中洲资本作为股权转让方，与深圳市达斯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达

斯克” ）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书》，拟以人民币24,000万元向深圳达斯克出售所持有的建工集团

6038.5897万股股份（占建工集团股份总数的19.9014%）。

本次资产出售不构成关联交易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也

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公司名称：深圳市达斯克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0年04月15日

法定代表人：余强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海珠社区海德三道1698号航天科技广场A座29A01A

注册资本： 5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G4XQU3P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件、信息系统软件的开发、销售；信息系统设计、集成、运行维护；信息技术

咨询；集成电路设计、研发。

主要股东：高兴久、余强。

本次交易对手方成立时间不足一年，截止2020年5月31日，尚无任何财务数据。 其实际控制人

为余强，截至披露日公司已收到全部股权转让款。

2、公司与深圳达斯克不存在关联关系，深圳达斯克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及公司

前十名股东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

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3、深圳达斯克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出售资产为本公司持有的深圳市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9.9014%股权。

1、公司简介

公司名称：深圳市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苑路8号讯美科技广场2号楼21楼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成立时间：1983年5月26日

法定代表人：魏俊

注册资本：30,342.598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建筑工程施工（须取得相应的资质证后方可经营）；在合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上从

事房地产开发经营；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建筑材料研究开发与技术服务；节能建筑

设计；物业租赁；工程设计及咨询；工程监理；项目管理。

2、本次股份转让前建工集团的主要股东：

序号 股东 持股比例

1 深圳建工控股有限公司 74.95%

2 深圳市中洲资本有限公司 19.90%

3 中海信科技开发（深圳）有限公司 4.53%

4 深圳市葵涌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61%

合计 100%

本次股份转让后建工集团的主要股东：

序号 股东 持股比例

1 深圳建工控股有限公司 74.95%

2 深圳市达斯克科技有限公司 19.90%

3 中海信科技开发（深圳）有限公司 4.53%

4 深圳市葵涌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61%

合计 100%

3、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19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92,925 1,838,570

负债总额 1,045,063 1,700,775

净资产（归母） 119,526 113,197

应收款项总额 434,119 622,256

2018年1-12月（经审计） 2019年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586,864 631,143

营业利润 2,557 -6,995

净利润 868 -8,7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99,730 27,420

4、拟出售的股权账面价值为12,469万元，评估值为24,140万元。

5、拟出售的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

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6、深圳市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7、本次出售股权的交易中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事宜。

8、本次出售股权的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中洲资本作为股份转让方与深圳达斯克就本次股权转让事宜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

容如下：

1、 协议主体

转让方：深圳市中洲资本有限公司

受让方：深圳市达斯克科技有限公司

（以上统称“交易双方” ）

2、交易对价

转让方同意按《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条件，将其在《股份转让协议》签署之时合法拥有的标

的公司6038.5897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19.9014%）及与之相应的股东权益依法转让给受让方。 经

交易双方均同意并确认，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款合计为人民币24000万元。

3、支付期限及方式

受让方应于《股份转让协议》成立之日起5日内按前款规定标的股份转让价款一次性支付至转

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受让方在约定期限内未支付完毕标的股份转让价款的，本协议自动终止。

4、交易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定价是在评估报告的基础上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而确定。

5、过户安排

交易双方应在本股份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7日内，按照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办理股份过户的要

求提交过户申请材料，办理完成标的股份的过户登记手续。

五、涉及收购、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出售资产所得款项将用于日常经营。

六、本次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出售建工集团全部股份是基于聚焦主业，优化公司产权管理结构目的，本次股份转让

预计导致公司净资产减少105万，对损益不产生影响，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造成重

大影响。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建工集团股份。

七、备查文件

1、《股份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